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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 

权利登记条例 
 

(1997 年 10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33 号

发布　自发布之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，制定本

条例。 

第二条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办理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，

应当遵守本条例。 

第三条　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主管民用航空器权

利登记工作，设立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簿，统一记载民用航

空器权利登记事项。 

同一民用航空器的权利登记事项应当记载于同一权利

登记簿中。 

第四条　办理民用航空器所有权、占有权或者抵押权登

记的，民用航空器权利人应当按照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

的规定，分别填写民用航空器所有权、占有权或者抵押权登

记申请书，并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提交本条例第五条

至第七条规定的相应文件。 

办理民用航空器优先权登记的，民用航空器优先权的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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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人应当自援救或者保管维护工作终了之日起 3个月内，按

照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，填写民用航空器优先权

登记申请书，并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提交足以证明其

合法身份的文件和有关债权证明。 

第五条　办理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登记的，民用航空器的

所有人应当提交下列文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： 

(一)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书； 

(二)民用航空器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； 

(三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必要的有

关文件。 

第六条　办理民用航空器占有权登记的，民用航空器的

占有人应当提交下列文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： 

(一)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书； 

(二)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登记证书或者相应的所有权证明

文件；民用航空器设定抵押的，还应当提供有关证明文件； 

(三)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第十一条第(二)

项或者第(三)项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买卖合同或者租赁合同； 

(四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必要的有

关文件。 

第七条　办理民用航空器抵押权登记的，民用航空器的

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应当提交下列文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

印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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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书； 

(二)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登记证书或者相应的所有权证明

文件； 

(三)民用航空器抵押合同； 

(四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必要的有

关文件。 

第八条　就两架以上民用航空器设定一项抵押权或者

就同一民用航空器设定两项以上抵押权时，民用航空器的抵

押权人和抵押人应当就每一架民用航空器或者每一项抵押

权分别办理抵押权登记。 

第九条　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民用航

空器权利登记申请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的权利登记

事项进行审查。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应当向民用航空

器权利人颁发相应的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证书，并区别情况

在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簿上载明本条例第十条至第十三条

规定的相应事项；经审查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应当书面通

知民用航空器权利人。 

第十条　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向民用航空器所有

人颁发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登记证书时，应当在民用航空器权

利登记簿上载明下列事项： 

(一)民用航空器国籍、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； 

(二)民用航空器所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地址及其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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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人的姓名； 

(三)民用航空器为数人共有的，载明民用航空器共有人

的共有情况； 

(四)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日期； 

(五)民用航空器制造人名称、制造日期和制造地点； 

(六)民用航空器价值、机体材料和主要技术数据； 

(七)民用航空器已设定抵押的，载明其抵押权的设定情

况； 

(八)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登记日期； 

(九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十一条　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向民用航空器占

有人颁发民用航空器占有权登记证书时，应当在民用航空器

权利登记簿上载明下列事项： 

(一)民用航空器的国籍、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； 

(二)民用航空器占有人、所有人或者出租人的姓名或者

名称、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； 

(三)民用航空器占有权的取得方式、取得日期和约定的

占有条件； 

(四)民用航空器占有权登记日期； 

(五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十二条　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向民用航空器抵

押权人颁发民用航空器抵押权登记证书时，应当在民用航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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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权利登记簿上载明下列事项： 

(一)被抵押的民用航空器的国籍、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； 

(二)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地址及其法定

代表人的姓名； 

(三)民用航空器抵押所担保的债权数额、利息率、受偿

期限； 

(四)民用航空器抵押权登记日期； 

(五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十三条　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向民用航空器优

先权的债权人颁发民用航空器优先权登记证书时，应当在民

用航空器权利登记簿上载明下列事项： 

(一)发生债权的民用航空器的国籍、国籍标志和登记标

志； 

(二)民用航空器优先权的债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地址

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； 

(三)发生债权的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、经营人或者承租

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； 

(四)民用航空器优先权的债权人主张的债权数额和债权

发生的时间、原因； 

(五)民用航空器优先权登记日期； 

(六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十四条　同一民用航空器设定两项以上抵押权的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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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抵押权登记申请日期的先

后顺序进行登记。 

第十五条　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，民用

航空器权利人应当持有关的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证书和变

更证明文件，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。 

民用航空器抵押合同变更时，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

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。 

第十六条　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民用

航空器权利变更登记申请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的权

利变更登记事项进行审查。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在有

关权利登记证书和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簿上注明变更事项；

经审查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应当书面通知民用航空器权利

人。 

第十七条　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民用航空器权利人应

当持有关的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证书和证明文件，向国务院

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注销登记： 

(一)民用航空器所有权转移； 

(二)民用航空器灭失或者失踪； 

(三)民用航空器租赁关系终止或者民用航空器占有人停

止占有； 

(四)民用航空器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消灭； 

(五)民用航空器优先权消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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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十八条　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民用

航空器注销登记申请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的注销登

记事项进行审查。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收回有关的民

用航空器权利登记证书，相应地注销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簿

上的权利登记，并根据具体情况向民用航空器权利人出具民

用航空器权利登记注销证明书；经审查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

应当书面通知民用航空器权利人。 

第十九条　申请人办理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，应当缴纳

登记费。登记费的收费标准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会同

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。 

第二十条　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